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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二、特別收入基金－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部分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內政等委員會審查之各單位預算及決議等均暫行保留，做如下決議：「併案

請王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正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

：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22100557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690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2 年 5 月 6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

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翁召集委員重鈞補充說明。 

三、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101.9.1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2 年 5 月 6 日舉行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委員蔡正

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由翁召集委員重鈞擔任主席，

會中先請提案委員蔡正元說明提案旨趣，再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裕璋列席說明

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財政部、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裕璋說明 

一、蔡委員正元說明提案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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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政府引導保險業資金積極投入公共建設，惟限於現行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董監事之規定，致目前公共投資有以特殊目的公司而成

立之形式者，若保險業無法擔任董監事，恐無法達到監督經營之效，致影響其資金之安

全性，不利引導保險業協助政府之公共建設，對於渠等之資金運用，認為有修正之必要

，特提出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修正草案。 

說明： 

(一)民國 96 年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修訂，為了避免保險業透過龐大資金介入民間

經營取得經營權，明訂保險業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目前已具成效

，惟此規定係對保險業投資所有事業之股票，間接致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所設立之

特殊目的公司股票意願降低。 

(二)為引導保險業資金積極投入公共建設，行政院請公共工程委員會瞭解保險業行業之

特性及需求，訂定適合之招標或投資規範，俾利公共建設主管機關採用；另，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亦將此議題列入黃金十年政策內。 

(三)一般而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投資法」所核定之公共建設均屬需龐大資金挹

注且回收期長之投資案，一般皆會另設立特殊目的公司且以股票形式為投資架構，

前述股份雖然保險業單一得持份達百分之二十五，惟受限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三項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董監事規定，致僅能出資而無法派任董監事以監督其

經營，致其資金之運用安全性無法確保，影響導入保險業進入公共建設之意願。如

能讓屬於長期性運用性質之保險業資金引入具穩定收益之公共建設，應可增加資金

運用的效率，進而創造多贏的局面。 

(四)綜上，爰建議修正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二項與新增第三項至第五項，明定

保險業於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得擔任董監事，並限制其不得取得經營權之相關

規定限制。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裕璋說明 

現行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之立法意旨在於明定保險業資金投資專案運用、公共投資

及社會福利事業應符合規範及應遵循事項，以引導保險業於兼顧資金運用安全及資金運

用特性下，參與上開項目之投資。 

依現行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已可透過多元化投資管道從事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等相

關標的之投資，包括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規定購買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

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投資公共建設或社會福利事業所需之不動產；依「保險業資金辦

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規定，從事「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

開發計畫」等專案運用項目，「公路、鐵路、港灣、停車場及機場等交通運輸之設施」

等公共投資項目，以及「依法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救助、福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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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為主要目的之事業」等社會福利事

業項目之投資。 

近年來本會為協助業者落實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規定之立意，以及解決保險業者實

際參與投資面臨之其他法令或實務面相關問題，已持續推動以下措施： 

(一)提高保險業從事公共投資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彈性：本會近年已多次修正該條授權

訂定之「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修正內容

包括放寬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事業單一被投資對象之限額，以及放寬得

投資該等事業之證券化商品及社會福利事業所需之設施等。 

(二)修正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及長期照護產業之資本適足率計算規定：本會已於 101 年

間修正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及長期照護產業之資本適足率計算規定，適度調整保險

業投資該等產業之資本適足率計算規定，以提高保險業參與該類投資之意願。 

(三)本會為協助保險業者獲取更多投資標的之相關資訊，已積極與相關部會進行溝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現公共建設業務移撥至財政部）已成立「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投資平台」，以即時提供相關案源供業者進行評估。 

(四)本會亦持續就相關個案促請公共建設主辦單位參酌保險業行業特性，設計適合保險

業參與之財務規劃內容或進行相關法令之檢討，以提高保險業者參與意願。 

本次修正草案如獲通過，保險業將可對投資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事業之被投資

公司派任董事、監察人，以有效監督其經營及確保其資金運用之安全性，並可提高

保險業進入公共建設之意願，應有助於將具有長期性運用性質之保險業資金引入具

穩定收益之公共建設，增加資金運用的效率，進而創造多贏的局面。 

此次 大院提案修正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本會對委員們致力提升保險業資金運

用管道及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甚為感佩。本會亦將持續配合辦理引導保險

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事業等相關事宜，並積極與公共建設主管機關進行

聯繫溝通，以促進國家建設與保險業之積極發展。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及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

審酌民國 96 年修訂之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條文，為了避免保險業透過龐大資金介入民間經營

取得經營權，而明訂保險業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的董事、監察人，惟此項限制影響保險業資

金進入公共建設之意願，故為配合政府政策及推動社會福利工作等目的，放寬保險業資金辦

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公司股票時，不受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關於擔任被投資公司的董

事、監察人之限制，應予支持。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翁召集委員重鈞補充說明。 

陸、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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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蔡正元等40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蔡正元等 4 0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比率，不受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運用方式為辦

理專案運用投資公司股票時，

準用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 
第一項資金運用方式為辦

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公

司股票時，準用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一第三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且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

任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者

，不得為被投資公司之控制公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比率，不受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運用方式為辦

理專案運用投資公司股票時，

準用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 
第一項資金運用方式為辦

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公

司股票時，準用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一第三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且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

任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者

，不得為被投資公司之控制公

司。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其投資

之條件及比率，不受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之限制。 

委員蔡正元等 40 人提案：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推動社會福利

工作等目的，放寬保險業資金辦

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公司

股票時，不受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一款關於擔任

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限制

，惟仍準用同條項第二款行使表

決權及第三款不得指派人員擔任

被投資公司經理人之規定，並增

訂保險業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

業投資，不得為被投資公司之控

制公司之限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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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前項所稱控制公司，依公

司法第六章之一之控制公司規

定。 
 
 
 
 
 
 
 
 
 
 
 
 
 
 
 
 
 
 
 
 
 
 
 
 

前項所稱控制公司，依公

司法第六章之一之控制公司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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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翁召集委員重鈞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本案不須交黨團協商。」現在有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台聯黨團

分別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三會期第 14 次會討論事項第 3 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

修正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邱議瑩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3 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

蔡正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提出異議，建請院會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交付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3 案─本院財政

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正元等 40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黨

團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提出異議，擬請院會交付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林世嘉 許忠信(代)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水利法增訂第九十三條之

六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

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2420074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水利法增訂第九十三條之六條文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

毋須交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